
盐关领〔2010〕1号

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领导小组
关于印发《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党委，县级机关各部门、县属各单位党组织：

现将《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1、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定向慰问申请表
2、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应急救助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二月十一日

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关爱资金”）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章  工作机构

第一条  县、镇（区）两级建立关爱资金领导小组，负责关爱资金管理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县级设在组织部）负责关爱资金管理的日常工作。各镇、区关爱资金领导小组与农村党员创业扶助领导小组实行一套班子。
第二条 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协调、研究制定管理措施、确定资金发展和使用规划、确定资金使用标准等。办公室具体负责资金筹集，提出发展、管理和使用的意见，日常审批以及资金收支情况的统计、督查、通报等工作。

第二章  关爱资金筹集

第三条  关爱资金的主要筹集来源为：党费划拨、财政适当补助、党组织和党员捐助、社会捐助等。下列资金纳入关爱资金范畴：
1、县级党费及各镇、部门每年用于党员关爱（包括党内补助、帮扶和慰问）的资金；

2、县党员创业扶助专项资金；

3、关爱资金利息；

4、其他用于党内关爱的资金。
第四条  关爱资金建立专用账户，专款专用、专人管理，关爱资金账号向社会公布，在党员服务中心设立社会募捐点，接受社会各界不定期的捐助，并及时公布社会募捐情况，认真接受社会监督。接受捐助出具捐款收据，企业捐赠列入党建经费税前列支范围。
第三章  关爱资金使用
第五条  关爱资金主要用于开展经常性的党内走访慰问、送温暖活动，支持党员带头和带领群众创业致富。

第六条  关爱资金使用的具体范围：
1、走访慰问老党员、基层老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；
2、慰问为党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或获得各级劳动模范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的党员；
3、救助本人或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意外事故、重大疾病等情况的党员；

4、对具有有一定技术能力、创业愿望强烈、有致富项目、有发展潜力、信用良好的党员和大学生村干部创业，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补助；
5、其他专项救助活动或实施专项帮扶计划。
第七条  关爱帮扶应当结合党员的一贯表现和作用发挥情况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党员，不能列为帮扶对象：

1、不履行党员义务，无正当理由经常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不交纳党费，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；
2、参与宗教活动；
3、受党纪处分，在处分期内；
4、有违法违纪行为并屡教不改。
第八条  对关爱资金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党员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停止帮扶，追回关爱资金，并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者给予党纪处分。
第九条  关爱资金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财经纪律和政策法规，严禁用于使用范围以外的任何开支。
第四章  关爱资金管理
第十条  对第四条所列1、2项关爱对象的慰问，一般由党员所在党组织申报（申请表见附1），经镇（区）党员关爱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县级机关部门党委（工委）审核同意后，报县关爱资金领导小组研究确定，由县和镇、部门两级党组织每年组织开展慰问活动。
第十一条  对因大病、受灾或突发性事件造成特殊困难的党员的应急救助，一般由党员个人或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申报，经镇（区）党员关爱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县级机关部门党委（工委）审核后，向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（申请表见附2），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情况核实和确定支付标准，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签字审批下拨。
第十二条  党员创业扶助按照《海盐县农村党员创业扶助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》（盐创领[2007]1号）规定程序操作。

第十三条  慰问金标准一般为300—500元，特殊情况可视情适当增加；救助金的标准一般为1000—5000元，对遭遇特大困难的党员，救助标准可适当提高。慰问金、救助金标准可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专项资金募集情况作相应调整。

第十四条  实行关爱资金管理使用公示制和回访制。关爱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严格做到“三公开”，即资金总额公开、利息公开、支出公开。县关爱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对关爱资金的管理、运行、使用情况在海盐党建网上公开一次，接受党组织、党员及社会人士的监督。

第十五条  实行关爱资金管理使用责任追究制。对关爱资金管理不善、运行不当、调查不实、申报不严造成损失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第五章  其他事项
第十六条  此办法由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 此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
附1：

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定向慰问申请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年月
	入党时间
	所在党组织
	慰问事由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镇党委或县级机关部门党委（工委）
意            见

（盖     章）
	


附2：

海盐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应急救助申请表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    别
	

	出生年月
	
	入党时间
	

	所在党组织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事由
	

	党员所在

单位党组织

意 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	镇（区）党员关爱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县级机关部门党委（工委）
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	县党员关爱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
主题词：党员关爱专项资金  管理  通知
抄送：中共嘉兴市委组织部，中共海盐县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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